
化学化工学院2017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、后期工作计划
根据通大有关规定和我院的教学计划，经学院教学委员会研究决定，2017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、后期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中期检查

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，各专业以系为单位于3月15日前完成本年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研究进度情况检查，内容包括：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题完成情况、专业文献翻译、文献资料查阅、实验研究等；并于3月25日前完成前、中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检查书面报告，同时，针对前、中期出现的问题，提出整改意见，确保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能够顺利完成。

二、后期检查

于2017年5月15日前，以系为单位组织专业教师，根据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任务书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规范化要求，检查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，组织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文字材料、图纸的质量、实验数据及软、硬件成果的验收等。

三、答辩前准备：
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师于2017年5月20日前完成学生答辩资格审查，并以系为单位，将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交学院教务办公室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重复率检查，重复率低于30%者才有资格进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阶段工作，各系对具有答辩资格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交指导教师、专家进行评阅，并写出相关评语，同时将评阅意见反馈给学生，供学生进行最后的整理和修改，完成答辩前准备。

四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及成绩评定

学院将于2017年5月25日安排以系为单位进行2017年度第一轮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，排名后30%者在完成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修改和完善后，参加学院组织的第二轮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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